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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機 關 首 長 宿 舍 管 理 要 點 修 正 對 照 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建立中央機關首長宿舍

管理制度，特訂定本要

點。 

一、為建立中央機關首長宿舍

制度，並統籌管理運用，

特訂定本要點。 

文字修正。 

二、中央機關首長宿舍之督

導、調配、管理法令之研

擬、訂定等事項，以財政

部為主管機關，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以下簡稱國產

署)為執行機關。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

下： 

（一）管理機關：指經管

首長宿舍之各機

關。 

（二）出借機關：指出借

首長宿舍予借用

人之機關。 

（三）承德首長宿舍：指

國產署經管位於

臺北市承德路，專

供中央機關、學校

借用作為首長宿

舍之國有房地。 

（四）借用機關：指向國

產署借用承德首

長宿舍之機關。 

二、首長宿舍之規劃、興建、

購置、分配、管理等事

項，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以下簡稱人事局)為主

管機關；公務人員住宅及

福利委員會(以下簡稱住

福會)為承辦機關。 

 

 

一、修正現行規定並列為修正

規定第一項，說明如下：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組織法自一百零一年

二月六日施行，裁撤原

所屬公務人員住宅及

福利委員會，其原職掌

之宿舍管理業務移由

國產署接辦，爰修正中

央機關首長宿舍相關

業務之主管機關為財

政部，執行機關為國產

署。 

（二）依國產署處務規程第

六條第八款及第九款

規定，該署掌理中央機

關宿舍之督導、相關興

建計畫之協助審議及

宿 舍 管 理 法 令 之 研

擬、訂定。至於首長宿

舍之規劃、興建與購

置，係由各機關學校自

行依需求辦理，爰修正

辦理事項。 
二、增訂第二項，規範本要點

相關用詞定義。其中第三

款及第四款所稱「承德首

長宿舍」，原為公務人員

住宅及福利委員會興建

管理，組織調整後移由國

產署管理位於臺北市承

德路之九十六戶國有房

地，專供中央機關、學校

借用作為首長宿舍之用。 

 三、人事局得就規劃興建、價

購或依法令取得使用權

或管理權之房舍，作為首

長宿舍。所需經費，由住

福會編列預算支應。 

一、本點刪除。 

二、理由同前點說明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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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機關建置首長宿舍，

應優先調配經管之公有

宿舍；未能調配時，得向

國產署申請借用承德首

長宿舍，或申請撥用公有

房舍建置之。 

二級機關無前項宿

舍可供首長借用時，得敘

明理由及經費來源等，專

案報請行政院核准租賃

房舍作為首長宿舍；其每

平方公尺月租金，以調查

當地房租每平方公尺月

租金前四分之一高之平

均單價為限。 

首長宿舍之一次性

裝潢費用，每平方公尺不

得逾新臺幣九千元。 

四、各機關建置首長宿舍，應

就其經管之公有宿舍自

行調配為原則；無法調配

時，得向人事局申請借用

首長宿舍。 

二級機關無前項宿舍可

提供首長借用時，得專案

報請行政院核准，自行租

賃房屋作為首長宿舍；其

每月租金，以調查當地房

租租金最高部分前四分

之一平均單價為限。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規定第二點修

正第一項文字。另基於機

關之首長宿舍屬公用性

質，亦可申請撥用公有房

舍建置，爰於後段增訂撥

用公有房舍為建置首長

宿舍之方法之一。 

三、第二項增訂專案報請行

政院核准租賃房舍作為

首長宿舍時，應敘明理由

及經費來源等。另修正文

字，使文義明確。 

四、第三項係由現行第五點

後段移列增訂。 

 

四、二級機關提供首長借用之

首長宿舍，室內使用面積

最高以一百五十平方公

尺為限。 

二級機關提供副首

長借用之首長宿舍，及三

級機關、學校之首長宿

舍，室內使用面積最高以

一百十五平方公尺為限。 

前二項之室內使用

面積，指登記主建物面積

（以整數計，小數點後無

條件捨去），不含附屬建

物面積。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五月十五日前建築完成

之首長宿舍，其室內使用

面積超過第一項或第二

項規定上限者，得維持現

狀使用。但管理機關應適

時檢討評估另覓妥適房

舍重新建置。 

 

五、二級機關首長宿舍室內使

用面積，最高以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為限；副首長及

三級機關、學校簡任第十

二職等以上首長宿舍室

內使用面積，最高以一百

十五平方公尺為限。一次

性裝潢費用，每平方公尺

不得逾新臺幣九千元。 

一、點次變更。 

二、現行前段分列為修正規

定第一項及第二項，並修

正文字。 

三、現行後段移列修正規定

第三點第三項。 

四、增訂第三項，規範前二項

首長宿舍「室內使用面

積」之認定基準。 

五、現行首長宿舍室內使用

面積上限，係本要點九十

二年五月十五日修正時

增訂。經調查中央二級機

關首長宿舍室內使用面

積，九成以上與現行規定

不符，惟多屬規定增訂前

已存在之建築，倘一律要

求重新建置或改建，將耗

費大量公帑。爰增訂第四

項，規定九十二年五月十

五日前建築完成之首長

宿舍，其室內使用面積超

過規定上限者，得維持現

狀使用，並責成管理機關

適時檢討評估另覓妥適

房舍重新建置。 

五、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

行政院、立法院、司法

院、考試院、監察院首

六、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

行政院、立法院、司法

院、考試院、監察院(以

點次變更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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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副首長需用之首長宿

舍，由各該機關依實際需

要建置，不受前二點規定

之限制。 

下簡稱總統府、國安會及

五院)首長、副首長之宿

舍，由總統府、國安會及

五院依實際需要，自行辦

理，不受前二點規定之限

制。 

六、首長宿舍之借用期間，以

借用人任本職期間為

限；離職時，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應在二個月內遷

出。 

首 長 宿 舍 提 供 首

長、副首長借用期間，該

宿舍之水電、瓦斯、公共

管理及宿舍維護相關費

用，由出借機關支應。 

七、首長、副首長借用宿舍，

以任本職期間為限；離職

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在二個月內遷出。 

前項借用期間之水電、瓦

斯、公共管理及宿舍維護

等費用，由借用機關支

應。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項有關二個月內遷

出之規定，係為促進首長

宿舍有效運用並利於接

任者得順利進住首長宿

舍。爰修正文字，定明本

項適用範圍限於首長宿

舍，借用首長宿舍之借用

人，其借用期間及遷出之

期程應依本項規定辦理。 

三、第二項規定應僅適用於

首長、副首長借用首長宿

舍之情形，爰修正文字，

使文義明確；另配合修正

規定第二點第二項之用

詞定義，第二項修正「借

用機關」為「出借機關」，

並酌修文字。 

七、首長宿舍之保險、公共設

施檢查、建物修繕維護等

費用，由管理機關編列預

算支應。但專案租賃房舍

作為首長宿舍，租約另有

約定者，從其約定。 

八、人事局主管之首長宿舍，

其保險、公共設施檢查、

建物修繕維護等費用，由

住福會編列預算支應。 

一、點次變更。 

二、本點原規範標的為承德

首長宿舍，經檢討結果，

其規定內容亦適用於中

央各機關學校經管之首

長宿舍，爰修正規範標的

為各首長宿舍，並修正文

字。另增訂但書，規定首

長宿舍為租賃取得者，相

關費用之負擔依租約約

定辦理。 

八、出借機關應與首長宿舍借

用人簽訂借用契約並辦

理公證，所需費用由出借

機關負擔。 

國產署應與承德首

長宿舍之借用機關簽訂

借用契約，免辦理公證。 

前二項借用契約，應

載明借用標的、借用期

間、借用人或借用機關應

履行之義務及違約之責

任等。 

十一、借用人事局主管之首長

宿舍，借用機關應與住福

會簽訂借用契約，並辦理

公證；所需公證費，由借

用機關負擔。 

首長、副首長借用宿舍，

應與借用機關簽訂借用

契約並辦理公證；所需公

證費，由借用機關負擔。 

各機關自行經管或專案

核准租賃之首長宿舍，比

照前項規定辦理。 

一、點次變更。 

二、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順

序對調，並配合修正規定

第二點第二項之用詞定

義修正二項文字。 

三、國產署與承德首長宿舍

之借用機關簽訂借用契

約，雙方係以機關之公文

書互為意思表示，無辦理

公證必要，爰於修正規定

第二項規定免辦理公證。 

四、配合修正規定第一項，已



 4 
 

適用於各機關經管或專

案租賃之首長宿舍，爰刪

除現行第三項規定。 

五、增訂第三項，規定前二項

借用契約應載明之事項。 

九、首長宿舍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出借機關應予收回： 

（一）借用人將宿舍全

部或一部出租、轉

借、調換、轉讓、

增建、改建、經營

商業或作其他用

途。 

（二）借用人未實際居

住。 

九、人事局得對主管之首長宿

舍實施不定期訪查，如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收

回： 

（一）將宿舍全部或一

部出租、轉借、調

換、轉讓、增建、

改建、經營商業或

作其他用途。 

（二）其他未實際居住。 

各機關自行經管或專案

核准租賃之首長宿舍，比

照前項規定辦理。 

一、現行第一項序文規範承

德首長宿舍之訪查乙

節，屬該宿舍之管理事

項，宜由國產署另定規

範，爰予刪除，並於修正

規定第十二點規定，該宿

舍管理之規範，由國產署

另定之。 

二、本點原分二項規範首長

宿舍應收回之情形，合併

為修正規定，將現行第一

項規範標的修正為各首

長宿舍，並刪除現行第二

項規定。 

 

 

十、住福會於受理各機關申請

借用首長宿舍時，依下列

條件定其優先順序： 

（一）機關層級。 

（二）首長、副首長職

位。 

（三）首長、副首長職

等。 

（四）首長、副首長任本

職年資。 

（五）機關員工人數。 

各機關申請借用人事局

主管之首長宿舍，同一優

先順序有二個以上機關

申請時，以首長、副首長

本人及配偶在臺北市、臺

北縣無自有房屋者優先

借用，無法決定時，以抽

籤決定之。 

一、本點刪除。 

二、承徳首長宿舍提供機關

申請借用之相關事宜，宜

由國產署依管理情形統

籌調配，爰於修正規定第

十二點規定由國產署另

定規範，本點則予刪除。 

 十二、各機關繳還人事局主管

之首長宿舍時，原供使用

之國有動產，應依國有財

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及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等有關規定，列冊轉撥住

福會；如有新借用機關，

得逕轉撥新借用機關。 

前項國有動產已逾規定

一、本點刪除。 

二、承徳首長宿舍之借用機

關將宿舍繳還國產署

時，倘原置於宿舍內之國

有動產涉有須辦理轉撥

或報廢事宜，可逕依國有

公用財產管理手冊、國有

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

及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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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限，必須報廢時，

應由借用機關依各機關

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

表之規定辦理。 

核定金額表等規定辦

理，無須於本要點重複規

定，爰予刪除。 

十、二級以上機關必要時得建

置首長、副首長之預備宿

舍，作為臨時調度使用。 

十三、人事局及經管首長宿舍

之機關，必要時得設置二

級以上機關首長、副首長

之預備宿舍，作為臨時調

度使用。 

點次變更並修正文字。 

十一、首長、副首長已獲政府

輔助購置住宅者，仍得借

住首長宿舍。 

十四、首長、副首長已獲政府

輔助購置住宅者，仍得借

住首長宿舍。 

點次變更。 

十二、承德首長宿舍提供借用

及管理之規範，由國產署

另定之。 

 一、本點新增。 

二、配合現行第十點及第十

二點規定之刪除，增訂承

徳首長宿舍提供借用及

管理之規範，由管理機關

國產署另定之。 

 


